
 

 

厚生股份有限公司 
 

 

第 19屆第 8次董事會議事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一○六年三月十六日(星期四)下午二時整 

二、地    點：本公司漢口街辦公室七樓會議室 

三、出席董事：徐正材  徐正已  徐正新  徐維志  林坤榮  

    獨立董事：蕭勝賢  陳竹勝 

四、列    席：何敏川                         總稽核：劉文政 

五、主    席：徐正材                         記  錄：歐嘉保 

 

六、報告事項： 

1.前次會議(106/2/3)議事錄暨執行報告 

2. 台北「琢白」專案進度報告 

3. 台中「丽格」專案進度報告 

4.新店「富裔河」專案進度報告 

5.106年度常年法律顧問報告 

6. 第 20次買回庫藏股執行報告 

7. 金融資產評價報告 

8. 106年 3月稽核室報告 

 

 

七、討論事項： 

     1.案由：本公司 105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案。 

      說明：一、依本公司章程第二十九條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 

                百分之一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二為董監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 

                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二、依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 105年度稅前純益為 423,023,972元計算 

                 ，擬提列員工酬勞百分之一計新台幣 4,231,000元及董監酬勞百分之一 

                 計新台幣 4,231,000元，均以現金方式發放。 

       三、本案通過後，提報 106年股東常會報告。 

       四、謹提請  核議。 

       決議：出席董事，全數無異議照案通過。 

 

    2、案由：本公司 105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告暨合併財務報告案。 

       說明：一、本公司 105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報暨合併財報業已編製完竣，詳如附件。 

             二、謹提請  核議。           

       決議：出席董事，全數無異議照案通過，送請監察人查核後，並提股東常會承認。 

 

 

 

 

 

 



    3、案由：本公司 105 年度盈餘分派案。 

     說明：(一)本公司 105年度稅前淨利為 414,561,972元，減所得稅費用 87,451,962元， 

              稅後淨利為 327,110,010元。 

           (二)本年度稅後淨利 327,110,010 元，並依照本公司章程第廿九條及相關法令  

               規定，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32,711,001元及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25,502,999 元後之餘額，其餘併同以前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 

               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時，其中就股東紅利之提撥數額以不低於累計可分配 

               盈餘百分之五，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紅利，本次擬配發每股新台幣 

                0.55 元，應提撥現金股利計新台幣 233,750,000元後，期末累積未分配 

               盈餘為 4,389,586,529 元。 

            (三)股東現金股利分配案俟本次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訂定除息基準   

               日辦理發放。 

            (四)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每股盈餘及股東投資報酬率之影響： 

            因本次未有無償配發新股，故不適用。 

厚生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派表 

中華民國 105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4,347,765,301 

 減：庫藏股減資沖銷  (44,433,961) 

 加：其他綜合損益(確定福利計劃之精算損益)       8,554 

 加：迴轉 IFRS 開帳數與未實現重估增值相關之 

     特別盈餘公積 

     94,627 

                               小   計  (44,330,780)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4,303,434,521 

 加：本期稅後淨利               327,110,010 

 加：迴轉特別盈餘公積(註 1)                25,502,999 

可供分配盈餘              

4,656,047,530 

分配項目：                

             1.提列法定盈餘公積(10%)  (32,711,001) 

             2.股東紅利 

            (425,000,000 股×現金股利 0.55元) 

(233,750,000) 

                               小   計              

(266,461,001) 

期末累積未分配盈餘             4,389,586,529 

附註：  

       註 1：迴轉特別盈餘公積，係依據財政部證期會 89.1.3(89)台財證(一)字第 100116 

             號函規定辦理。 

             105年度當期發生之帳列股東權益減項 179,046,798元，係金融資產未實現 

             損益。惟以往年度因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204,549,797元，故本次應迴轉特 

             別盈餘公積 25,502,999元。 

        註 2：本次盈餘分派之數額係以 105年度稅後淨利優先分派。  

        註 3：本公司嗣後若因買回本公司股份或將庫藏股轉讓、轉換及註銷、或因其他 

              等因素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而使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時，擬請 

              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辦理相關變更事宜。          

       決議：出席董事，全數無異議照案通過，並提股東常會承認。  

 



    4、案由：本公司擬辦理現金減資案。 

       說明：一、本公司為提昇股東權益及每股盈餘，擬辦理現金減資退還股東股款。 

       二、本公司登記資本總額為新台幣6,800,000,000元，實收資本新台幣  

            4,250,000,000元，每股面額新台幣10元，發行股份425,000,000股。 

       三、為維護公司信用及股東權益，本公司實施第20次庫藏股，實際買回股 

數將為2,778,000股，依規定應於買回之日起六個月內辦理減資-註銷庫 

藏股2,778,000股，完成變更登記後，實收資本額將變更為新台幣 

4,222,220,000元。 

       四、依前說明三完成減資-註銷庫藏股變更登記後，再行辦理減資-以現金退 

           還股東股款新台幣422,220,000元，預計銷除股數42,222,000股，減少資 

           本比例約為10%（其中應稅比率約15.09%），減資後預計實收資本額約 

           為新台幣3,800,000,000元，分為380,000,000股，每股面額新台幣10元。 

      五、依減資換股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記載之各股東持有股份分別計算，每仟股 

          換發新股約900股(即每仟股減少約100股)，股東減少之股份按每股面額 

          10元計算退還現金(即每股約退還股款約新台幣1元)。減資後不滿一股 

          之畸零股，股東得於減資換股停止過戶日前向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 

          合併湊成整股之登記，未拼湊或拼湊後仍不足一股者，依面額計算折付 

          現金，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並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認購。 

          本公司減資後之股份採無實體發行。 

             六、本案俟經股東會通過並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訂定減資基準 

                 日及減資換股基準日等相關事宜。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發生變動，致影 

                 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而需調整前述減資比率時，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 

                 事會處理。 

        七、本案如因法令之修訂或主管機關核定需予變更或修正時，擬提請股東會 

            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八、本次減資換發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原有股份相同。 

             九、提請  核議。 

       決議：出席董事，全數無異議照案通過。 

 

    5、案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 

       說明：一、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 105年 11 月 11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50044504 號及 106年 2月 9日金管證發字第 1060001296 號令，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 

             三、本案通過後，提請 106年股東常會討論。 

      四、謹提請  核議。 

       決議：出席董事，全數無異議照案通過。 

 

 

 



    6、案由：召集本公司 106年股東常會相關事宜。 

       說明：一、召開日期：106年 6月 8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 分正。 

             二、召開地點：桃園市龍潭區三和里朝鳳路 1號(厚生桃園工廠辦公大樓三樓)。 

             三、停止過戶期間：106年 4月 10日～ 6月 8日。 

       四、本次股東會股東得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行使期間自民國 106年 5月 9 

           日至 106年 6月 5日止〈電子投票平台：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               

           司〉。 

             五、106年股東常會議程暨召集事由如下：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1)本公司 105年度營業報告書。 

        (2)本公司 105 年度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3)105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報告。 

        (4)本公司庫藏股執行情形。 

        (5)本公司背書保證情形。 

        (6)本公司土地開發情形。 

                  (四)承認事項： 

                      (1)105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2)105年度盈餘分配案。 

                   (五)討論事項： 

                      (1)本公司辦理現金減資案。 

                      (2)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 

                  (六)臨時動議 

                   (七)散    會    

           六、受理股東提案公告、審查標準及作業流程： 

          依公司法第 172條之 1規定，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 

          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並以三百字為限。 

          本公司擬訂於民國 106年 3月 31日起至民國 106 年 4月 10日止受理股 

          東就本次股東常會之提案，凡有意提案之股東務請於民國 106年 4月 10 

          日 17時前送達並註明聯絡人及聯絡方式，以利董事會審查及回覆審查結 

          果。請於信封封面上加註『股東會提案函件』字樣，以掛號函件寄送。 

          受理處所：厚生公司管理部，台北市漢口街一段 82號 8樓。 

          審查標準： 

          有下列情事之一，股東所提議案，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1.該議案非股東會所得決議者。 

           2.提案股東於停止過戶日時，持股未達百分之一者。 

           3.該議案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者。 

               七、謹提請  核議。 

        決議：出席董事，全數無異議照案通過。 

 

 

 

 

 

 

 



     7、案由:本公司往來行庫授信案 

        說明：一、本公司往來行庫授信額度續約案明細如下: 

 

                                額      度     到 期 日    擔 保 品    保 證 人 

                   (1)玉山銀行  230,000,000     106/02/23     無擔保     徐正材 

                   (2)華南銀行  200,000,000     106/03/11     無擔保     徐正材 

                   (3)高雄銀行  200,000,000     106/04/25     無擔保     徐正材 

                   (4)台灣銀行  100,000,000     106/04/26     無擔保     徐正材 

                   (5)合作金庫  100,000,000     106/05/12     無擔保     徐正材 

                   (6)土地銀行  300,000,000     106/05/24     無擔保     徐正材 

                   (7)彰化銀行  200,000,000     106/05/31     無擔保     徐正材                                 

       二、為公司營運週轉需要，上列往來行庫短期授信額度，擬續約一年， 

           並擬授權董事長全權辦理相關簽約事宜。 

        三、謹檢附本公司金融單位授信額度暨借款明細表。(詳如附表) 

        四、謹提請公決。 

        決議: 出席董事，全數無異議照案通過。 

 

8、案由：105年度內部控制聲明書案。 

       說明：一、依金管會規定，本公司應於 106/03/31 前，出具 105 年度內部控制聲明書。   

         二、該聲明書已依金管會規定，先經本公司主要部門及子公司針對 105年內部 

             控制制度出具自我檢查報告，並經稽核室覆核，送本次董事會。通過後， 

             稽核室將於期限前依金管會規定，完成本公司 105 年度內部控制聲明書之 

             董事長總經理用印，及法定申報程序。 

         三、該聲明書須記載出席董事之同意或反對人數。 

         四、擬請董事會決議，是否同意：本公司依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 24條規 

             定格式，出具：聲明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均有效－－－遵循 

                 法令部份，採全部法令均聲明之 105年內部控制聲明書（詳附件 1）。 

       決議：出席董事，全數無異議照案通過。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  會。                     

 

              

主  席：徐正材                           記  錄：歐嘉保 


